
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實施要點 

第三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本要點獎助學金申請

標準與獎助金額如

下： 

（一）學生前一學期

學業成績達七

十分以上者，

得申請獎學

金，每學期新

臺幣三萬二千

元。 

（二）學生前一學期

學業成績達六

十分以上或設

籍臺東縣蘭嶼

鄉具雅美族身

分者，得申請

一般助學金，

每學期新臺幣

二萬元。 

（三）低收入戶或中

低收入戶學生

前一學期學業

成績達六十分

以上，得申請

低收入戶助學

金每學期新臺

幣三萬元或中

低收入戶助學

金每學期新臺

幣二萬元。 

三、本要點獎助學金申請

標準與獎助金額如

下： 

（一）學生前一學期

學業成績達七

十分以上者，

得申請獎學

金，每學期新

臺幣二萬二千

元。 

（二）學生前一學期

學業成績達六

十分以上或設

籍臺東縣蘭嶼

鄉具雅美族身

分者，得申請

一般助學金，

每學期新臺幣

一萬七千元。 

（三）低收入戶或中

低收入戶學生

前一學期學業

成績達六十分

以上者，得申

請低收入戶助

學金每學期新

臺幣二萬七千

元或中低收入

戶助學金每學

期新臺幣一萬

七千元。 

        考量本要點獎助學

金自九十七年迄今，已

逾十二年未再調整提

高。並因應物價通膨，

整體物價水準持續上

漲，爰修正調高獎學金

一萬元，助學金三千

元，以提供大專原住民

學生求學所需經濟援

助。 

 

 


